
云南省人民政府文件

云政发 〔２０１８〕６３号

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云茶产业

绿色发展的意见

各州、市人民政府,省直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云茶产业是云南的优势产业、特色产业、重点产业.为加快

云茶产业提质增效、转型升级,到２０２２年,实现全省茶园全部

绿色化,有机茶园面积全国第一,茶叶绿色加工达到一流水平,

茶产业综合产值达到１２００亿元以上,现提出以下意见:

一、严格保护古茶树资源

深入开展古茶树资源普查,全面摸清资源分布情况,建立古

茶树资源档案库.以集中连片古茶树为核心,结合地理气候、立

地条件、产品特性、历史传统等因素划定古茶园 (山)保护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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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.由当地县级政府制定专门的保护办法,明确管护职责,对保

护区进行针对性保护,对代表性植株实行挂牌重点保护.严禁对

古茶树进行移植、过度采摘,禁止砍伐茶园中生态树木,保护古

茶树资源的遗传多样性与独特性.严禁保护区内挖沙取土、破坏

水源、开发建设、污染排放等行为,保护古茶园 (山)自然生态

环境.规范保护区生产生活、产业开发等活动,减少对古茶园

(山)的人为破坏.研究制定 «云南省古茶树保护及开发利用条

例»,规范古茶树资源科学保护及开发利用,促进可持续发展.

(责任单位:省农业农村厅、林草局、司法厅,有关州、市人民

政府)

二、茶园全部绿色化

改良低效茶园,通过土壤改良、良种推广、完善设施等措

施,提升茶园绿色生产能力.淘汰不合格茶园,对土壤条件、生

态环境等达不到绿色要求的茶园全部退出或改种其他作物.改进

种植方式,全面推行科学配方施肥,严禁使用未在茶叶上取得登

记的农药,大力推广茶园绿色防控技术,实现茶园绿色化生产.

依照茶园的地形地貌特点,在茶园周围营造防护林和绿色保护屏

障,茶园内配植遮阴树、套种优良树种,构建茶园绿色复合生态

系统.加大绿色实用技术培训,使专业合作社及茶农基本掌握绿

色生产技术.到２０２２年,实现全省茶园全部绿色化. (责任单

位:省农业农村厅、林草局、水利厅、市场监管局、扶贫办,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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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州、市人民政府)

三、持续扩大有机茶园规模

在绿色茶园的基础上,综合考虑产地环境、生产条件、经营

主体意愿等因素,合理确定有机茶园建设区域.针对茶园立地条

件存在问题,改良水、土等生产条件.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,

有效控制病虫害,替代化学农药使用.鼓励扩大绿肥种植,使用

农家肥、有机肥,培肥地力,替代化学肥料使用.根据云南省

«有机茶生产技术规范»(DB５３/T６１４—２０１４),规范除草、灌溉、

施肥、采摘、修剪等田间生产管理过程.指导茶园经营主体制定

质量手册、编制岗位作业指导书、完备程序文件,规范企业质量

控制流程.建立有机茶严格管理机制,确保产品质量稳定提升.

到２０２２年,全省有机茶园基地面积达到１５０万亩以上,其中,

现代茶园１２０万亩、古茶山 (园)３０万亩.(责任单位:省农业

农村厅、林草局、水利厅、市场监管局、扶贫办,有关州、市人

民政府)

四、茶叶初制所全面规范化

制定 «云南省茶叶初制所建设规范»,规范茶叶初制所环境

卫生、加工工艺、操作规程、采收管理、购销行为等,确保初制

产品质量.推进茶叶初制所配备快速检测设备,把好鲜叶原料质

量安全的准入关.鼓励茶叶初制所创新工艺,建立自身工艺体

系.鼓励茶叶初制所与专业合作社、茶农建立稳定供货关系.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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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茶叶初制所制定产地初制产品标识,赋标销售,标明毛茶的鲜

叶来源、加工工艺、品质特征等,并对生产销售的初制产品负

责.到２０１９年底,全省茶叶初制所达到规范标准. (责任单位:

省农业农村厅、市场监管局,有关州、市人民政府)

五、提升精深加工水平

支持企业新建、扩建标准化精深加工生产线,引导企业对云

茶产品进行开发.规范普洱茶产品标准化生产工艺,大力促进名

优滇红、滇绿茶生产工艺创新和技术推广,鼓励多茶类产品开发

及茶树资源综合利用,推动企业产品工艺及质量标准体系建设,

规范生产过程,提升云茶精制能力.加大精深加工设施、设备的

改造提升力度,鼓励企业开展新工艺、新产品、新包装等标准化

技术研究.加大快销品、“花果”普洱茶、小包装等产品加工比

重,扩大茶多酚、茶多糖、茶色素等功能性成分的提取和利用,

加强茶饮料、茶膏、速溶茶、茶籽油等产品研发,加大茶保健

品、茶食品、茶日化品等创新开发,促进产品结构多元化发展.

创新茶产品的设计、包装理念,使用绿色设计、绿色包装材料,

满足消费市场的绿色生活需要.鼓励企业建设普洱茶标准仓,积

极推进第三方建设普洱茶 “公共仓”,严格按照进仓检验、出仓

检验、全程智能化监控、每年抽样检测等程序,做到环境可控、

年份可控、质量可控和产品追溯可控,实现科学规范信息化仓

储.到２０２２年,全省规模以上茶叶加工企业精深加工产品比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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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８０％以上. (责任单位: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农业农村厅、

商务厅、投资促进局,有关州、市人民政府)

六、打造绿色云茶品牌

引导支持各地依据古茶树资源保护区、现代茶园分布所形成

的特定地域、特有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等综合要素,积极申

报、创建地理标志产品.鼓励茶叶初加工企业根据收购鲜叶产

地、独特生产工艺、产品特征等形成初制茶品牌.鼓励企业与茶

叶初制所、专业合作社、农户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,把控原料

来源、严格产品质量、加大产品创新、扩大市场销售,打造企业

品牌.支持各地积极创建区域品牌,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品牌管理

办法,严格规范管理和保护专属区域品牌.鼓励支持茶企到国内

外举办展会、推介会,开展普洱茶文化知识巡讲,加大媒体宣

传,扩大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.引导支持各地、有关部门、企

业、社会形成合力,巩固提升公用品牌价值.到２０２２年,全省

创建茶叶地理标志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３０个以上,重点打造区

域品牌２０个、企业品牌１０个,做大做强普洱茶、滇红茶、滇绿

茶３个公用品牌.(责任单位:省市场监管局、农业农村厅、商

务厅、新闻办,有关州、市人民政府)

七、严格产品质量管控

鼓励支持各地、科研院校及企业制修订云茶标准体系,以建

立普洱茶标准体系为重点,对列入国家标准系列的予以适当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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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.鼓励支持引进国际、国内权威认证机构,加大认证力度,提

高云茶产品质量的公信力.建立完善茶叶主产州、市、县、区质

量监管体系,开展风险检测评价,每年抽检１０００个以上茶样,

实现生产、加工、销售环节全覆盖.引导企业建立企业标准,加

大标准的推广应用,提升茶产业标准化生产水平.严格落实茶叶

生产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,引导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建立产品质

量检验室,配备专职检验员,对企业产品进行自检.加大云茶产

地、加工、流通、销售全过程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,推

进 “云茶标识”推广与应用,实行产品源头赋码、标识销售,产

品有检测、过程可追溯,提高消费者对云茶产品的信赖度.到

２０１９年底,全省规模以上茶叶企业建立二维码标识,实现全产

业链质量可追溯.(责任单位:省市场监管局、卫生健康委、农

业农村厅、商务厅,有关州、市人民政府)

八、加强重大科技攻关

依托国家大叶种资源圃的育种资源,加大普洱茶专用型、抗

病性、抗逆性新品种选育,健全完善良种繁育体系.积极构建茶

叶种质资源大数据中心,打造云茶公共科技服务平台.开展利用

互联网技术构建绿色茶园预警机制及绿色茶园管理生产综合技术

模式应用研究,开展茶园生物多样性因子对环境要素形成及茶叶

品质影响的研究,为加快推进茶园绿色化提供技术支持.加大普

洱茶益生菌发酵机理深度研究,开展普洱茶功能性成分特种功效

—６—



指向研究,增强普洱茶基础理论的支撑能力.开展普洱茶专业仓

储技术体系等重大技术攻关.开展普洱茶绿色靶向食品制造关键

技术研究.加大普洱茶加工工艺设备智能化应用研究.依托国

家、省级茶产业技术体系及试验站,促进产学研结合,鼓励支持

科研院校和茶叶企业建立院士工作站、专家工作站,加大普洱茶

重大科技攻关和技术应用.(责任单位:省科技厅,云南农业大

学,省农科院,有关州、市人民政府)

九、促进产业深度融合

加快中国普洱茶中心建设,充分体现 “展示、交易、仓储、

体验、科研、旅游”６大功能,打造世界一流普洱茶博物馆.加

大招商引资力度,鼓励采取内引外联、资源整合、股份合作等方

式,打造一批茶叶龙头企业.鼓励支持各地各行业及茶企充分依

托茶资源,完善交通基础设施,结合当地自然风光、民族风情、

民俗美食等,打造一批茶特色小镇、美丽茶乡村、家庭农场、秀

美茶园、茶休闲观光主题公园等,形成各具特色的茶文化旅游精

品线路,促进茶旅有机结合.引导茶企在茶区建设茶体验场、茶

产品展示购物店、茶文化吧等,传播普洱茶文化,拓展茶功能,

延伸产业链,提高茶产业综合效益.加快创建国家农村产业 (茶

产业)融合发展示范园,扎实推进国家现代农业 (茶叶)产业园

及一批省级现代农业 (茶叶)产业园建设,着力打造３个茶产业

三产融合示范区,为推进茶产业融合发展奠定基础.促进茶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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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医药、物流、大健康等产业融合发展,积极推动茶产业与涉茶

行业深度融合.到２０２２年,全省评选认定１００个美丽茶乡村、

秀美茶园,４条茶文化旅游精品线路;打造茶产业综合产值１０

亿元以上重点县３０个,其中,１００亿元重点县１个、５０亿元—

１００亿元县２个. (责任单位:省发展改革委、文化和旅游厅、

农业农村厅,有关州、市人民政府)

十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

(一)支持绿色、有机茶园基地建设.采取 “领证后补”的

方式,对面积５００亩以上,获得国内外具有认证资质的机构绿色

认证、有机认证的茶园,省财政分别按照每亩１００元、２００元标

准给予茶园经营主体一次性补助.(责任单位:省财政厅、农业

农村厅、市场监管局,有关州、市人民政府)

(二)支持茶叶绿色加工.２０１９年底前,对达到建设规范标

准且验收合格的茶叶初制所,省财政对其配备快速检测设备给予

一次性补助１万元,鼓励有关州、市、县、区加大茶叶初制所的

支持力度.按照 «云南省培育绿色食品产业龙头企业鼓励投资办

法 (试行)» (云财规 〔２０１８〕３号)有关规定,对企业新增种

植、加工、冷链物流等资产性投资１０亿元 (含)以上的,省财

政按照投资额的１０％给予一次性奖补;对企业新增种植、加工、

冷链物流等资产性投资５亿元 (含)—１０亿元以下的,省财政

按照投资额的５％给予一次性奖补.鼓励有关州、市对企业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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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亿元以下种植、加工、冷链物流等资产性投资,给予相应扶

持.(责任单位:省财政厅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农业农村厅、林

草局、商务厅、市场监管局、投资促进局,有关州、市人民政

府)

(三)支持打造茶叶绿色品牌.对获得云南省 “十大名茶”

称号的,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奖励.对基地面积５００亩以上,获得

国内外具有认证资质的机构认定的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农产

品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,其认定费用由省财政全额承

担.(责任单位:省财政厅、农业农村厅、市场监管局,有关州、

市人民政府)

符合上述 (一)至 (三)条的新型经营主体,在云南省财政

资金支持市场主体综合服务平台上自愿申报(网址:http∶//

２２２􀆰１７２􀆰２２４􀆰４０:８０８０).

(四)加大金融支持力度.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云茶产业开发

创新产品,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.鼓励保险公司为茶叶绿

色、有机生产设立收益保险.探索 “政、银、保、担、企”有机

协作模式,构建对云茶产业复合型金融政策支持体系.发挥农业

信贷担保公司作用,加大对茶产业信贷支持力度. (责任单位:

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财政厅,云南银监局、云南保监局,省农业

农村厅)

(五)加强重大科技攻关支持力度.加大云茶产业基础研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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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品种选育、新技术新产品研发等投入力度,重点向普洱茶重大

科技攻关项目倾斜,优先列项予以支持.(责任单位:省科技厅、

财政厅)

省直有关部门和茶叶主产州、市要围绕推进云茶产业绿色发

展的总体要求,加强协同配合,制定实施方案,出台配套措施,

细化目标任务,落实工作责任,加快云茶产业绿色发展.

云南省人民政府

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２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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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省委各部委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监

委,省法院,省检察院,云南省军区.

　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１３日印发


